
景觀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8年10月號　總第一○九期

一　藝術與公共領域

在藝術社群內，對於公共藝術並

沒有明確的定義。菲利普斯（Patricia

C. Phillips）曾經說過公共藝術是一個

沒有明確定義、建構性理論與一致目

標的領域1。學者一般不願意給予一

個明確的定義，而僅提供簡單和一般

的概念。邁爾斯（Malcolm Miles）非常

廣泛地定義說：「公共藝術是在藝廊與

博物館的空間與常規之外，開放給公

眾近用（access）的場地內的作品。」2

利帕德（Lucy R. Lippard）也給公共藝

術作出簡短的定義：「任何對尊重社

群與環境的觀眾進行關心、挑戰、牽

涉與諮詢所創作的可近用的藝術。」3

定義公共藝術的困難，反映企圖

合併「公共」與「藝術」所產生的問題本

質。字典的定義傾向多樣與一般性：

例如，「藝術」被定義為「具有創意的

技術與想像的表現或是應用，特別是

透過視覺媒介；創意活動的不同分

支；製作特定事物的技術；研究主題

主要是關於人類文化」。「公共」則是

指「關於，或是開放給如一個整體的

人群，這一群體跟社群事務相關，特

別是在政府或是娛樂；在開放的視野

中實行、感知或者是存在；為政府

所有或提供，而非是一個獨立的商業

公司；普遍的一般人；社群」4。於

是，定義公共藝術可以藉由結合以

上兩組定義，產生如「在公共空間設

置以及表演的視覺藝術或是藝術表

現」，或者是「開放給人群並且與人

群的關注有關的視覺藝術」。然而，

這樣的定義仍然是有問題的，因為

「公共」所包含的並不是只有實體面向

的地點或者是社群，同時也包含了心

理學的領域，如菲利普斯所指：「公共

面向毋寧說是心理學的建構物，比起

說其是實體的或者是環境的建築更為

恰當。」5

如菲利普斯所說，則藝術如何變

成「公共」以及這一項國際特質如何在

南韓與香港被脈絡化呢？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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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公共空間出現，是為了裝飾都市

空間。因為當時東亞經濟正處於爆炸

性的蓬勃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對於

美化城市景觀有H建築狂熱與逐漸增

加的需求。公共藝術的概念作為「藝

術」被再概念化，成為激進份子的工

具，被用於干涉從政治、經濟、文化

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等範圍相當廣泛

的議題。特別是，藝術成為「公共」是

在南韓與香港的政治轉變情境下發生

的。

南韓的民主運動在1980年代展

開，當時人們是在獨裁軍政府統治下

提出人權與民主改革的要求；香港從

1990年代開始，人們進一步組織起來

要求政治民主化。在高漲的民主文化

中，藝術創造更成為一個政治空間，

在這個空間內，人們學習到對於社會

採取批判的態度，表達他們的看法，

與其他人交流並且向政府傳遞他們的

信息，這一過程呈現出藝術如何成為

「公共」以及造成藝術「公共化」的原

因。藝術創作在南韓和香港發展成民

主政治的活動空間，也就是公共領

域；在這個領域內，人們是作為社會

轉變的主動主體，人們參與政治活動，

清楚表達民主概念，並且使政府聽到

他們的聲音。當人們透過藝術創作來

發展公共領域，藝術就成為「公共」。

二　南韓：民眾美術和
　公共領域的發展

南韓曾經經歷過連續的軍事獨裁

統治，持續至朴正熙總統執政的時期

（1961-1979）。在朴正熙於1979年被暗

殺後，過去被嚴密政治控制的人們開

始對由全斗煥總統所領導的新政府

（1980-1988）要求人權、福利與民主改

革。這些民主運動，俗稱民眾運動，

在整個1980年代中期相當活躍。民眾

運動的特色包含對社會民主化、國家

統一、福利、相對於由政府領導的精

英民族主義（elite nationalism）的人民

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以及

從美國資本主義的新帝國主義中解放

國家的要求。民眾運動不只是政治現

象，同時也是文化運動。民眾藝術包

含了美術、音樂、文學、舞蹈表演到

電影，並且通常在公共空間，例如大

學、街道以及廣場陳設或表演。

從事民眾藝術的藝術家追求的藝

術是人們（民眾）可以在沒有專業技術

的情況下，容易理解並且參與從事的

藝術創作。民眾藝術很快發展成為民

主化運動的宣傳管道。快速成長的運

動需要一種有效的工具來進行展示，

新形式的藝術被創造出來並用於展示

在示威場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眾

藝術類別是掛畫，掛畫可被稱為南韓

當代公共藝術中第一種真正的「公共」

藝術，因為在所有藝術創作中，掛畫

最常出現在示威場所，以及呈現出藝

術如何可以成為「公共」，並藉由將其

併入人們對於政治和社會的共同關

懷，創造出人們能彼此交流溝通的空

間。

（1）Bring Back Han-yeol!

在1980年代初，民眾藝術團體開

始製作掛畫。掛畫是採借自掛佛的傳

統。掛佛（封二上）源自佛教繪畫。掛



藝術如何成為「公共」：南韓與香港的比較 95

佛畫像自高麗王朝（918-1392）開始，

展示於供佛教徒聚會和舉行儀式的寺

廟戶外空間，或者是懸掛在佛像後。

掛佛畫像繪製於大型的棉布、絲布或

者是麻布上，畫像上描繪神佛高僧或

者是經文內容。掛畫採用掛佛的大型

尺寸與ø事方式，以加強其在戶外展

示時的能見度，以及幫助觀眾容易理

解示威的議題。1987年崔秉洙製作的

掛畫Bring Back Han-yeol!（彩頁二），

對於掛畫廣泛流行於示威場所尤為重

要。

Bring Back Han-yeol!引起全國使

用掛畫的風潮，這幅畫懸掛於南韓延

世大學。畫上所描繪的李韓烈，是在

1987年6月的一場示威中，被催淚彈

擊中頭部而死亡的該校學生。作畫者

崔秉洙原是一位木匠6。這件在歷史

上相當重要並且令人難忘的作品，是

由一個未經藝術訓練的門外漢意外地

製作出來的。當時崔秉洙看到報紙上

刊登李韓烈流血的照片（彩頁二），立

即根據照片製作出一個木刻版，然後

將其印在布上，以便將布纏在胸部，

表達對軍政府殺害李韓烈的抗議。崔

秉洙隨後將原本的小型布條放大為大

型掛畫，在悲劇發生的五天後，他將

其懸掛於延世大學的學生會大樓外。

這個依據藝術家的社會經驗所創造的

影像，激起了人們對於這個無辜年輕

人的悲劇死亡的強烈哀悼與悲傷，以

及對於軍政府的憤怒。簡單、粗大和

黑體的線條，以及在畫面下方雖然

簡短但是果決堅定的句子——“Bring

Back Han-yeol!”，是人群情感的明確

視覺表達。

這幅畫的強烈影像抓住了大眾的

眼光，並且不只是在大學內，在社會

的每一個角落也很快引起迴響，因為

它跟緊張的社會情勢相連結，當時追

求民主與要求軍政府下台的示威很快

就橫掃整個國家。可是，Bring Back

Han-yeol!的藝術價值卻受到質疑，因

為它並不是創作，而只是將照片放

大。然而，奠基在藝術家自身在社會

中的經驗所產生的那個意義，不是來

自於藝術的創意，而是來自它在歷史

上的價值，因為它激起人民參與前民

主時代的大眾示威。曾經見證過或者

是經歷過1980年代的民主民眾運動的

人，依然記得那件作品如何激起他們

對於軍事獨裁政權的憤怒，以及激發

起他們參加1987年的民眾示威。史無

前例地，超過一百萬名市民參加李韓

烈的葬禮，而全國性的示威活動在得

到強力的大眾支持下，一直持續到

當年9月。

金鳳駿：《朝鮮受難民眾解怨幀》（1984），掛

畫，90×210 cm，壓克力。（金鳳駿個人網站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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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公共藝術發展的公共領域

Bring Back Han-yeol!和民眾藝

術的意義在於，提供一個空間讓大眾

學習對社會採取批判的態度，並且重

新思考他們作為歷史和社會的主要主

體7 。這幫助他們發展一個政治空

間，在當中細想他們的社會環境，這

就是所謂的公共領域。採用美國理論

家沃倫（Mark E. Warren）對於公共領

域的定義，透過民眾藝術所發展的

公共領域，可以被界定為一個「個人

參與討論公眾所關注的事務」的討論

活動空間，同時也是「明確的民主機

構」8。

公共領域這個概念，是由哈貝馬

斯（Jürgen Habermas）首先界定為市民

社會（civil society）的。根據哈貝馬斯

的說法，公共領域是「中產階級的公

共領域」，其出現是與十七世紀和

十八世紀歐洲的資本主義跟國家之間

的關係相關的，並由受過教育以及擁

有財產的中產階級成員所形成。這些

在資本主義經濟早期所新產生的富有

的中產階級成員，對於公共關注的議

題，開始積極於「不只是作為國家政

策的實行對象，同時也是公眾權力的

反對者」9。中產階級的精英成員透過

理性批判的論證成為公眾，這些論證

將社會與政府連結在一起，環繞H

理性批判論證所構成的公共領域，扮

演建立市民社會的重要角色。

Bring Back Han-yeol!發展出公共

領域，並且在這個領域內運行，在南

韓社會轉變成市民社會的過程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bk。藉由發展民主領域

的公共領域，藝術和社會運動加速了

社會從獨裁轉向民主；在這個公共領

域內，人們學習和思考從批判的態度

去看待社會環境，並且向政府傳達自

己的聲音，同時作為一個主要的主體

建立與領導社會與國家。

Bring Back Han-yeol!和民眾藝術

被認為是19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公

共」藝術，而「公共」藝術在當代南韓藝

壇的真正展開，完全是與對大眾極其

關注的重要社會議題息息相關。從

1983年開始，許多公共藝術作品開始

在公共空間出現，是與「百分之一藝

術」（1% Art）的法律條例有關的bl。南

韓政府制訂這項法律的目標是改善城

市的視覺面貌，以配合當時即將到來

的1988年漢城奧林匹克運動會。由於

這些作品的獨特設計（封底），許多更

成為當地區域的地標。然而，這些公

共「藝術」作品無法真正與人民生活相

關連或者是創造出與大眾之間有意義

的對話，它們是與民眾藝術不同的。

菲利普斯曾建議bm：

真正的公共藝術的公共性並非源自於

它的地點，而是源自於藝術本質相關

於構成我們市民生活的個人利益、集體

價值、社會議題、政治世界和廣泛的

文化模式的擁擠且彼此衝突的交叉。

跟隨菲利普斯的論證，我們可

以說Bring Back Han-yeol!和民眾藝

術不只是公共空間的藝術，同時也

是「公共」藝術。它們喚醒了人們對藝

術在社會中的位置與功能的意識，

同時，通過藝術被併入於人民對於政

治與社會的關注，展現出藝術如何

成為「公共」，並能與大量的公共觀

眾在南韓關鍵性的政治時刻中進行

溝通。



三　香港：公共領域內的公
　　共爭論以及公共爭論作
　　為公共領域

（1）圍繞公共藝術的爭論

香港近年也透過公共藝術發展社

會內的公共領域。在南韓透過民眾藝

術發展的公共領域，在香港則是藉由

圍繞公共藝術的爭論去發展公共領

域，並且那個公共領域也刺激了香港

社會的轉變。根據觀察，圍繞公共藝

術的爭論，發揮H表達香港市民對於

港英政府的抱怨的管道功能。有些廣

為人知的圍繞公共藝術的爭論突顯了

香港人對於回歸祖國的負面觀點。例

如，中國銀行的稜角垂直設計因為其

負面形象與對風水不好而被抨擊。巴

拉達切尼（César Baldaccini）的《翱翔的

法國人》（Flying Frenchman，彩頁三）

引起公共爭論，因為雕塑只有一隻翅

膀及其看似受傷的模樣，令人聯想到

天安門事件的犧牲者。此外，在香港

藝術圈有很多謠言說，該雕刻家的確

是要用其來紀念天安門事件的犧牲

者，而且作品原本的名稱不是「翱翔

的法國人」，而是「自由戰士」，但是

原本的名稱被市政局要求更名，因為

原名可能會激起人們對於天安門血腥

屠殺的憤怒。

此外，行為藝術家潘星磊將紅色

顏料潑灑在維多利亞皇后像上，並且

利用鐵鎚將雕像的鼻子摧毀，引起了

香港社會的爭議。潘星磊的目的是利

用象徵共產中國大陸的紅色顏料，

洗去不光彩的殖民記憶，以喚醒香港

的中國性。但是多數人將這個表演視

為瘋狂與破壞藝術品，這位藝術家最

終被判監禁二十八天。至於高志活

（Jens Galschiot）的《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封二中）因被市政局認為其

外觀跟所傳達的信息過於政治性與「刺

激性」bn，所以拒絕將其設置在公共場

所，令它有兩年的時間被不斷遷移。

然而，該作品被視為公共爭論的成果

下所展現的香港民主象徵而被重置，

而且它的象徵性依然在城市內存活

Hbo。這些爭論表明香港人對於回歸

中國的焦慮，並且顯示其行動是作為

香港人向政府發表他們的意見。

（2）公共領域的功能和香港人的

改變

更進一步來說，香港人在這些爭

議所發展出來的公共領域中進行溝通

交流，這個公共領域現在被連結到不

同的當代論述與研究，並被定義為

「溝通信息與意見的網絡」bp，以及與

一般的民主概念相關聯。公共領域透

過爭論發展，可以借用道伊茨（Rosalyn

Deutsche）有關公共領域概念化的討

論，將其界定為「個人⋯⋯參與政治

生活的民主領域」bq。香港被認為是沒

有民主而經濟成功的社會。谷淑美

認為與民主有象徵關聯的「政治的穩

定性」，在香港是透過ø事連結到「經

濟繁榮」；奇S般的經濟成就是由穩

定性所保證，而這個穩定是與民主的

缺席相關的，因為民主創造了社會衝

突，所以會減緩經濟成長的速度br。

香港人目睹了城市經濟快速發展這

個不可否認的證據，所以他們廣泛

地接受那個將政治的穩定性與缺乏

民主結合的ø事，並且不鼓勵公共

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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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H在1980年代開始討論

關於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這個議題，香

港人也逐漸認真地看待民主這個概

念，尤其是在他們看到天安門事件中

的屠殺行為，並對中國大陸產生畏懼

之後。自那個歷史事件之後，在香港

也目睹了高漲的前民主運動。每年6月

4日，為了紀念天安門事件的犧牲者，

並且也宣示香港根據「一國兩制」所享

有的自治與民主的年度示威跟燭光晚

會，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翱翔的

法國人》和《國殤之柱》透過爭議轉變

成民主象徵，即是透過藝術表達民主

發展的例子。圍繞公共藝術而產生的

爭論幫助公共領域的發展，並且形成

了一個政治空間，人們在當中表達他

們的意見，並向社會與政府傳達追求

自由與民主的、保留現有的生活方式

以對抗回歸後香港人所面臨的「再國

家化」與「再中國化」的信息。

在公共領域中，人們參與政治並

且透過轉化物體的原本意義為不同意

義以傳達他們的聲音，這發展為爭論

的方式並且持續發展，例如對潘星磊

表演的爭論造成對「中國大陸」藝術家

的懲罰，以及「外國的」《翱翔的法國

人》和《國殤之柱》雕像的重生，成為

追求自由而對抗親中的特區政府的

「香港戰士」等。公共藝術的創作和爭

論發展成為公共領域，其代表H「〔政

治和〕文化爭辯的空間」bs，在當中，

市民在香港回歸前後的重要政治脈絡

中，向政府傳達他們的聲音。

這也意味H香港人逐漸改變H。

過去香港人被描述為難以被任何意識

形態團結在一起的個人，也是一群不

關心政治與被動的大眾。然而，當他

們經歷了「六四」事件與回歸中國後，

一個連結這些不關心政治的個人網絡

開始形成。史無前例的大量與廣泛的

香港人參與每年「六四」遊行與致力於

民主的草根團體的產生，也是香港人

被政治民主化的意識形態所團結起來

的例子。現在，香港人在高漲的民主

文化中被形塑為公眾。這一公眾不是

被動的民眾或者是旁觀者，他們是在

政治中一個積極的主體，並且是「超

越特定社群與現存規範的限制的社會

組織，藉由跨越分歧界線的關鍵互動

與公共論述，以達到全體的統一」bt的

一個形式。香港社會從1990年代早期

逐漸發展的對於公共藝術的關注，不

只是意味H市民對於藝術的興趣是來

自於與香港回歸相關的政治與文化議

題，它也反映H香港市民發展成為一

個與國家互動的主動主體。公共藝術

扮演H這一改變的一部分角色，藉由

提供人們溝通交流的空間以及在其政

治公共領域建立網絡連結人們，幫助

公眾概念的發展。

當藝術提供空間讓人們參與討論

關於公共關注的事件時，該藝術將會

成為「公共」並且成為「公共」藝術。藝

術不只是社會的鏡子，它同時也是改

變社會的催化劑與建構社會的工具。

南韓與香港的公共藝術展現藝術如何

成為「公共」，以及藝術對於社會影響

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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